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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〔2023〕233号

河 南 省 教 育 厅

关于做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籍学历

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高等学校：

为推进我省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规范、有序、健康发展，根据

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令第 41号）《教育部关于

推进新时代普通高等学校学历继续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教职成

〔2022〕2号）《高等学校学生学籍学历电子注册办法》（教学〔2014〕

11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就进一步做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籍学历管

理工作（以下简称“学籍学历管理工作”）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

学籍学历管理工作事关学生切身利益，对保障教育公平公正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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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护高校办学秩序意义重大。各高校要从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

展的全局出发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完善工作机制，明确校级主管领

导，落实牵头部门和相关责任部门，配齐配强管理队伍，严格执

行学籍学历专办员制度。要建立学籍学历管理工作制度化、规范

化长效机制，健全规章制度，及时修订完善学籍学历管理办法并

报省教育厅备案。

二、严格新生资格审查

（一）严格入学资格审查。各高校要建立审查人员、部门负

责人、分管校领导“三级审签”工作机制，将新生录取照片、考

生电子档案及准考证、录取通知书、居民身份证等材料，与考生

纸质档案、录取考生名册、报名和录取数据进行逐一比对核查，

确保学生基本信息准确无误。

（二）严格录取资格复查。各高校要在新生入学后 3个月内，

对报名资格、加分照顾和免试入学资格条件等进行全面复查，对

新生的有关证明材料进行核查，重点做好前置学历复核。

对于在新生入学资格审查、录取资格复查中，发现通过弄虚

作假、徇私舞弊等方式违规获得录取资格或学籍的新生，一经查

实，取消其入学资格或学籍。

三、规范学籍学历电子注册

（一）规范新生学籍电子注册。各高校要在做好新生入学资

格审查的基础上，按照学籍电子注册有关要求，及时在“中国高

等教育学生信息网”（简称“学信网”）上进行学籍电子注册，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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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新生学籍电子注册信息完整、真实、准确。新生学籍电子注册

工作完成后，各高校要督促指导新生及时登录学信网核对个人身

份信息和学籍注册信息，及时核实纠正发现的问题。严禁不开展

新生入学资格复查、不核实学生实际报到情况全部注册学籍的行

为。

（二）规范学历证书管理与电子注册。各高校要加强毕业生

资格审查，规范备案手续，严格学历电子注册，完善证书管理发

放制度。毕业生资格审查数据报省教育厅备案后，印制发放学历

证书，进行学历电子注册。注册信息与学籍注册信息、学历证书

信息内容要保持一致，确保准确、完整、真实、有效。学历证书

照片与学历电子注册照片保持一致。严禁以任何形式转移下放毕

业生资格审查职责，严禁向违反国家和省有关招生规定取得入学

资格或者学籍的“学生”和无学籍、空挂学籍或不具备毕业生资

格的学生发放学历证书。

四、加强过程管理

（一）加强在籍学生管理。各高校要按照有关政策规定，进

一步明确学籍异动的程序和要求，做好学籍信息变更、休复学等

学籍异动工作，建立工作台账。对于超出高校学籍管理制度规定

最长学习年限的学生，核实情况后按照规定办理。

（二）严格身份信息复核。各高校要形成常态化学籍学历身

份信息复核工作机制，及时关注学信网监测预警系统推送的信息，

对身份信息存疑的学生，做到随时发现、随时查实、随时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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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强化档案管理

各高校要规范做好学籍学历档案的收集整理、检查核对、鉴

别归档、保管使用、转送移交等工作。学籍学历档案要包含入学、

学习、学籍、毕业等材料，确保学籍学历档案的完整、准确、系

统、安全。积极利用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，创新管理方

式，推进学籍学历管理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，采用纸质、电子等

多种形式，确保学籍学历档案长期保存。

六、压实主体责任

各高校要严格落实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办学主体责任，高度重

视学籍学历管理工作，建立健全政策宣传、信访咨询、监督检查、

责任追究等工作机制。要畅通学生了解学籍学历规定的渠道，精

准推送学籍学历管理政策、规章制度、工作通知、办理流程、公

告公示等信息。要做好校外教学点学籍学历业务的指导、督查。

学籍学历管理各环节必须由专人负责，建立“谁审核、谁签字、

谁负责”的责任追究制。

省教育厅将进一步加强对各高校的监管，开展定期与不定期，

常规与专项相结合的检查，对违规情况依法依规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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